
 

 

陕职院〔2018〕25 号  

关于印发《教学奖励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各院系，直属单位、部室： 

现将学院《教学奖励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印发你们，请遵照

执行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5 月 14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陕西职业技术学院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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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职业技术学院教学奖励实施办法（试行）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调动广大教师从事教学工作的积极性、主

动性和创造性，规范教学管理，提高教育教学质量，特制定本办

法。 

第二条  教学奖励主要表彰在教学工作中做出贡献，在教学

成果、教学技能比赛以及教学建设方面取得相关荣誉的集体和个

人。 

第三条  教学奖励项目包括，教学成果、教学名师、优秀教

材、优秀教案（课件）、微课竞赛、教学技能竞赛以及重点专业、

专业教学资源库、教学团队、实训基地、在线开放课程等建设项

目。 

第四条  本办法适用于以陕西职业技术学院为第一署名单

位的学院教师和教育教学管理人员（包括离退休人员），以及参

与的合作院校、行业企业人员。 

第五条  奖励授予第一完成（主持）人，由第一完成（主持）

人按人员对项目的贡献度和工作量进行分配。 

第六条  所有项目须在教学工作部提前报备，否则不予奖

励。 

第二章  项目的级别、等次与奖励标准 

第七条  以下所列奖励项目均为政府、政府部门或委托其他

部门以及学院组织开展的教学评奖和建设项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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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 行业、协会等非政府部门组织的全国性的项目按省

级项目认定并进行奖励。行业、协会等非政府部门组织的全省性

的项目按院级项目认定并进行奖励（行业、协会需在中国社会组

织网全国社会组织查询平台上登记备案且处于正常运营状态）。 

第九条  教学成果 

获国家级特等奖、一等奖、二等奖，分别奖励 10 万元、8

万元、5万元；获省级特等奖、一等奖、二等奖，分别奖励 5万

元、4 万元、2 万元；获院级特等奖、一等奖、二等奖、分别奖

励 0.2万元、0.15 万元、0.1 万元。 

第十条  教学名师 

获国家级教学名师，奖励 8万元；获省级教学名师，奖励 3

万元；获院级教学名师，奖励 0.5 万元。 

第十一条  教材 

以陕西职业技术学院为第一署名主持单位，正式出版并被使

用。 

获国家级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，分别奖励 5万元、3 万

元、2 万元；获省级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，分别奖励 1 万元、

0.8 万元、0.5 万元；获院级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，分别奖

励 0.1万元、0.08 万元、0.05万元。 

第十二条  教学技能竞赛 

课件、微课评选比赛。获国家级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，

分别奖励 3 万元、2 万元、1 万元；获省级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

等奖，分别奖励 0.8 万元、0.5万元、0.3万元；获院级一等奖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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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等奖、三等奖，分别奖励 0.1万元、0.08万元、0.05 万元。 

教学竞赛（包括信息化教学竞赛等各类教学比赛）。获国家

级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，分别奖励 4 万元、3 万元、2 万元；

获省级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，分别奖励 1万元、0.8万元、

0.5 万元；获院级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，分别奖励 0.1 万元、

0.08万元、0.05万元。 

其他获奖等次参照一、二、三等奖标准进行奖励。 

第十三条  教学工程建设项目 

专业建设，国家级项目，奖励 4万元；省级项目，奖励 2 万

元。 

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，国家级项目，奖励 5 万元；省级项目，

奖励 3万元。 

教学团队建设，国家级项目，奖励 4 万元；省级项目，奖励

2 万元。 

实训基地建设，国家级项目，奖励 4 万元；省级项目，奖励

2 万元。 

在线开放课程建设，国家级项目，奖励 4 万元；省级项目，

奖励 2万元；获院级项目，奖励 0.5 万元。 

以上项目正式立项后兑现 30%奖金，通过验收后兑现 70%。 

第三章  奖励的实施与管理 

第十四条  项目奖励，原则上随评随奖。 

第十五条  同一项目在不同级别中获奖，按不同级别等次分

别奖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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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 各类奖励项目的级别和等次以文件和证书为审

核依据，所在部门负责资格及材料初审工作；教学工作部审核报

教学工作委员会、教材工作委员会审定，教学工作部负责奖金的

发放。 

第十七条  奖励结果一律公示，接受全院教职工监督。 

第十八条  任何单位、个人在申报过程中存在舞弊行为或剽

窃他人成果，一经查实，撤销其奖励，追回获奖待遇并视情节给

予处理。 

第十九条  随着学院教育教学改革发展，上述条款中未包含

的奖项，学院根据具体情况，参照奖励项目、标准予以奖励。 

第四章  附则 

第二十条  原《陕西职业技术学院教学奖励实施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（院发〔2012〕154号）废止。 

第二十一条  本办法由教学工作部负责解释，并组织实施。 

第二十二条  本办法自 2018 年 1月 1 日起施行。 

 

  

 

 

陕西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5月 14日印发 


